
证券代码：603618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8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浙江富春江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春江光

电”）

1,000.00万元 9,852.54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90,0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70.0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

光电因生产经营需要分别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1,000万元。公司对上述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书》，担保期限自 2026年 4月 20日至 2029年 4月 19 日止。本次担

保未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5 年 5

月 13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 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19亿元的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不同全资/控股子公司

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月 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富春江光电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邵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09764119

成立时间 1998年 09月 16日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东洲工业功能区十一号路

11 号

注册资本 40,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缆制造；光缆销售；光纤制造；

光纤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光通信设备制造；



光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电

视传输设备销售；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集成电

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物联网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玻璃纤维及

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元）

项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年 1-3月（未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8,558,537.55 879,522,425.85

负债总额 222,445,369.36 231,420,655.03

资产净额 646,113,168.19 648,101,770.82

营业收入 60,290,599.01 267,107,703.72

净利润 -1,900,580.97 -216,857,122.83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富春江光电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保证人在本保证书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

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

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

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

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本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公司为富春江光电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担保期间：本保证书的保证期间为自本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

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确

保其业务的顺利开展，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担保

对象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

监督与管理，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

一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

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

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90,000.00万元（包

括本次担保），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90,000.00万元，占公

司 202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70.0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9,357.06万元，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3.99%，不存在担保逾期的

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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